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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学系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方案 

为做好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，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在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“要更加注重体制机

制创新，继续全面深化综合改革，„„完善权责统一的导师负责制”

精神，切实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

年）》提出的“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

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”要求及西北大学全面

深化综合改革要求，根据《西北大学关于印发<地质学系全面深化改

革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>的通知》、《地质学系研究生资助标准及

招生指标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地质学系研究生录取暂行办法》，结合

《西北大学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中公布的“地质学系

考生报名时，需明确填报导师，如未填写，只能在复试阶段与具有招

生指标的导师双向选择；复试由导师或导师组以适当的方式组织进

行”规定，参照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名

校的成熟通行做法，制定本复试方案。 

一、“直博生”、“硕博连读生”生源不需要再参加复试，按所

报导师直接确定录取。 

二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博士生入学外语考试的考生，达到外语

单科合格线（60分）者进入复试环节。 

三、在报名时已填报导师且达到外语单科合格线的考生，可按所

报导师参加首轮复试。如导师已接收“直博生”、“硕博连读生”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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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，则考生可重新选择导师后按新选择导师参加首轮复试。 

四、在报名时已填报导师但拟重新选择导师的考生需与具有招生

指标的导师进行双向选择，按确定的报考导师参加首轮复试；无导师

选择的考生，可待首轮复试结束后再与具有招生指标的导师进行双向

选择。 

五、首轮复试采取按导师组复试的方式进行。 

1、复试导师组根据学科相近或学科互补且有利于人才选拔原则，

在导师自愿组合基础上由地质学系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

小组补充调整后确定，并指定组长。每个复试导师组由不少于 5 名具

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业人员组成；每个复试导师组需再确定秘

书一名，秘书必须为地质学系教工，不得由学生担任。因故不能参加

复试导师组的导师，须根据学科相近或学科互补且有利于人才选拔原

则，委托或由地质学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定一个复试导师组对报考

该导师并能参加首轮复试的所有考生进行复试。 

2、复试要积极采用综合性、多元化的考察方式和方法，积极探

索并遵循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选拔规律，使拔尖创新人才能够脱颖而

出。复试采取综合面试的形式，面试以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、

综合素质和能力、外语综合能力为主。报考同一导师的所有考生的复

试导师组、时间、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应统一，每个复试导师组必须

按照导师分类依次对每位考生逐个进行面试，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原

则上不得少于 20 分钟，且应对每位考生的面试情况进行视频录像，

并保存备查。对考生的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可由复试导师组直接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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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也可由地质学系统一进行。具体复试时间由复试导师组在学校规

定的时间段内自行确定，复试地点由地质学系统一联系确定。复试导

师组的秘书必须将复试时间和地点提前通知到每一位参加首轮复试

的考生，确保考生有正常的路途时间前来参加复试。未按时参加复试

者视为放弃。 

3、复试成绩总分为 200 分，其中专业复试 170 分，外语 30分。

复试总成绩低于 120 分者，视为首轮复试不合格，首轮复试不予录取。 

4、首轮复试结束后分导师按总成绩排序，依次录取。总成绩＝

初试成绩+专业复试成绩+外语复试成绩。每个复试导师组秘书在复试

结束后及时统计每位考生的总成绩，汇总后连同原始打分表一并报地

质学系保存备查，原始打分表必须有复试导师组成员本人签名。每位

导师必须按照所报考生的总成绩排序依次录取考生。按照《西北大学

关于进一步加强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几点意见》规定，优先录取全

脱产考生。 

六、参加首轮复试后未被确定拟录取的考生和达到外语单科合格

线进入复试环节但在首轮复试时无导师选择的考生可再与具有招生

指标的导师进行双向选择，经新选择导师同意，可参加第二轮复试。

第二轮复试采取按导师组复试或按导师复试的方式进行，具体方式由

导师根据情况报地质学系后确定。其复试要求、复试总分构成、总成

绩计算方法、录取方式等原则上同首轮复试。 

七、每位导师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总数不超过 2 人，首轮复试先

保证未招收“直博生”、“硕博连读生”的每位导师一个招生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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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原申请的第二个招生指标由本系根据导师在研科研项目和在读

研究生等情况统筹分配。在复试和录取过程中，导师可根据优质生源

情况再申请增加全额资助招生指标（总数不得超过 2 个），由本系根

据情况统筹分配，划拨经费，增录研究生。 

八、复试考生的资格审查 

根据复试名单,由专人核查考生报考信息及相关证件，核查无误

后登记签字，对不符合教育部报名资格规定者，不予复试。 

A、往届硕士毕业生：准考证、学位证、毕业证及身份证原件 

B、应届硕士毕业生：准考证、学生证、身份证原件 

九、录取类别 

1、考生录取类别分定向和非定向两类。在确定拟录取名单时，

考生需落实录取类别并签字，确认后不可更改。 

2、拟录取类别为定向的考生需和学校签订相关协议，并于 5 月

24 日前提交到地质学系教务办。 

3、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的考生需将档案调入我校，要求考生 9

月 1 日以前将档案转至地质学系党委。 

十、联系电话：029-88302536 联系人：魏老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

 

附：地质学系 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组  长：张志飞 

副组长：喻明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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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黄康俊、龙晓平、封从军、李青彦、李 玮、傅东静、陈 亮、

郭  岭、谢婉丽 

 


